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证明
_________同学(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，学号_______），于202  年9月入学，系我校__________专业全日制本科学生，该生为202  届师范类应届毕业生。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》（教师函[2022]1号）和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教师函[2020]5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上海师范大学制定了《上海师范大学202  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实施细则》。

根据上述文件，该生正参加校内组织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。若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和培养过程性考核合格，将获得校内颁发的“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”，可以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，毕业后凭相关材料申请取得______（学段）_______（学科）相应教师资格。
特此证明！
联系人：杨老师
联系电话：64322356
上海师范大学  **学院（印章）

上海师范大学 教务处 （印章）
202 年  月  日
